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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學生安心就學措施 

備註：適用對象包括大陸生(含港澳生)、大陸(含港澳)旅遊史學生、政府防疫政策所發佈之國

家地區的學生及有疑似病例學生 

類別 本校安心就學措施 

1.入學考試及資格 

(1)報名入學考試：本校將協助提供考場應試服務；如學生未能應試，得申

請退費。 

(2)招生報到：學生得以通訊方式向本校教務處辦理報到及檢具相關證明補

辦程序，並得委託他人辦理相關作業。 

(3)保留入學資格：學生得以通訊方式向本校教務處申請保留入學資格及檢

具相關證明補辦程序，並得委託他人辦理相關作業，毋須註冊及繳納相關

學雜費用；保留入學資格期滿仍無法入學 者，得視個案需求專案延長保

留入學資格期限。 

2.開學選課 
(1)可採「人工加選」方式選課，同時開放「人工退選」方式退選課程。 

(2)加退選課後不受最低應修科目學分數限制。 

3.註冊繳費 

(1)學生得以通訊方式向本校教務處申請延後註冊及檢具相關證明補辦程

序，並得委託他人辦理相關作業。 

(2)日間部大學部學生所修科目學分如未達每學期最低應修科目學分，得

依所修學分數繳交學分費，毋須繳交全額學雜費。(總修習學分達 10 學分

者收取全額學雜費，9學分以下者比照延 修生收取學分費。) 

4.修課方式 

(1)含有此狀況修課學生之課程，協調授課教師將每週課程資料上傳至本校

教學資源網平台，協助學生修讀課程。 

(2)修課學生如無法到校考試，協調授課教師提供配套方式，改以報告或作

業替代之。 

(3)視課程需要授課教師可優先申請課後輔導。 

(4)本校於確保學生學習品質之前提下，得以彈性措施，如同步或 非同步之

遠距教學協助學生修讀課程。亦得規劃彈性學期暑假 期間進行補課。 

(5)本校教師得自行擇期或採線上教學補課。 

5.跨校選課 

(1)學生如有就近修課之特殊需求，請本校主動聯繫鄰近學校，協調學生就

近跨校修讀課程；本校得視個案情形，酌情收取學分費。 

(2)學校跨校選課條件將予放寬，使學生選課不受重補修課程、原就讀學校

未開課程及修讀科目學分數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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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本校安心就學措施 

6.考試成績 

(1)本校得依科目性質，調整成績評定方式，以補考或其他補救措施處理科

目成績，補考成績並按實際成績計算。 

(2)教務處發文任課教師，符合隔離規定無法在校參與考核者，得採其他彈

性方式（如繳交報告、個案補考等）核算學期成績。 

(3)學分抵免：本校得酌予放寬學生申請抵免之科目學分數。 

7.學生請假 

(1)學生可以通訊方式請假及委託他人辦理相關作業。 

(2)缺課不受扣考、勒令休學規定限制。 

(3)教務處將發文通知教師，因防疫需要而缺曠課者，不得計為學期成績扣

分參考。 

8.休退學及復學 

(1)休學申請：學生得以通訊方式向本校教務處申請休學及檢具相關證明補

辦程序，並得委託他人辦理相關作業，毋須註冊及繳納相關學雜費用，不

受期末考試開始後不得申請休學規定之限制；休學期限屆滿仍無法復學

者，得予專案延長休學期限。 

(2)學雜費退回：如陸生已完成學雜費繳交，因疫情無法返臺就學，本校

得退回相關(全額)學雜費用，不受學生休學或退學時間點限制。 

(3)復學後輔導：由本校輔導學生進行選課輔導。 

(4)延長修業期限：若學生修業期限屆滿仍無法修畢應修科目學分，本校得

專案延長其修業期限。 

9.畢業資格 

(1)畢業應修科目學分：本校依課程之科目性質，酌情調整課程(如實習、體

育及服務學習)之學習內涵及學習時數。 

(2)其他畢業資格條件：本校得放寬學生畢業資格條件(如英文檢定、證照考

試)，提供學生替代方案。 

(3)因防疫要求致無法完成特殊畢業條件之個案，由系所或相關單位從寬認

定，以專簽予以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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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本校安心就學措施 

10.本校相關輔導協

助機制 

(1)啟動關懷輔導機制：本校將依據導師制度協助輔導在校生學 

習、身心狀況與職涯輔導之實際需求，適時轉介本校相關輔導 單位，以

提供所需資源，協助學生渡過困難。 

(2)個案追蹤機制： 

A.建立心理諮商輔導單一窗口：由本校學務處進行追蹤個案現況及後續

修業情形。 

B.建立訊息彙整及回報機制：為避免訊息落差或反覆打擾學生，本校將

彙整各個案現況、專案輔導結果、並提供配套措 施及後續修業情形等

資訊，並依教育部規定時程及窗口進行回報，統一訊息來源。 

(3)維護學生隱私：本校處理學生就學事宜，依相關規定辦理，注意個人資

料保護事宜。 

(4)規劃圖資大樓共 24 間單人房，供陸生或返校需集中監測管理者使用。且

凡是經入境返校境外生（含港澳學生）入校即依規定進行 14 天自主管

理，毎日早、晚量測體溫，如有發燒者全程戴口罩並立即就醫。 

11.其他 

(1)本措施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政府相關法規公告與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2)本措施經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